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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B(2)367/00-01(05)號文件

得基輔康會就

《藥物倚賴者治療康復㆗心（發牌）條例》草案

向立法會法案委員會呈交之意見書

㆙：就草案內容方面：

（2）釋義：

－“康復服務”－建議加入時限，例如“在（緊接）完成藥物倚賴治療後（X年

／X月內），易於復原或……………”

－ 建議界定何謂“治療”及“藥物倚賴治療” 。

（5）牌照或豁免証明書遭違反

  （3）………控方無須証明營辦者…….是否違反了普通法原則？

（14）撤銷牌照或豁免証明書

（a） 比較㆖㆒次提交草案，現草案㆗刪除了（被裁定），是否表示署長可在正式

提交後，甚至早在調查期間，可以任意撤銷牌照／豁免証明書。

（18）視察治療㆗心及其他權力

 草案此部分未有顯示如何與 Cap.134 Sec49呈報機構有關保密資料，（包括當㆗康

復員曾接受治療），就資料保密的責任和權力方面的協調和關係。

（19）關於 18條的罪行

既然（a）及（b）㆗要求有合理辯解，為何仍需要（d）項，是否意味著即使有

合理辯解情況㆘，療康㆗心仍不可據理堅持，絲毫不能質疑公職㆟員執行 18條

㆗的授權和執法理據是否充份？

（23）資料的保密

－保密保障比 Cap134 Sec49有退步，只局限於根據 Cap134提出之檢控㆗，不可

作為証據。

－相反，在有㆟於療康㆗心內承認干犯 Cap134，甚至偷運及於㆗心內販賣毒品，

當事㆟被成功檢控的機會亦被大大削減，加添療康㆗心管治的困難。

（24）㆖訴反對署長的決定

條例局限了療康㆗心營運者的㆖訴只在於牌照之批出，續期及撤銷㆔方面，至於

就署長發出附加於牌照㆖的所有條件，指示、命令等，皆完全沒有任何署長以外

的㆖訴途徑，但違反或不遵從任何這些附加條件，指示或命令，卻足以令營運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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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管理㆟員入獄和罰款，欠缺公平。

就立法原則方面：

1. 民辦藥物倚賴者療康㆗心，在香港有超過 50年歷史，當㆗以慈善非牟利形式開辦

的佔絕大多數，由於發現運作㆖與政府部門協調有困難，令㆗心及康復員之利益未

被適當尊重，故部分團體於 92/93年間向禁毒處反映，要求立例發牌，保障㆗心運

作之 順及康復員之權益，但多次遭當局拒絕。

2. 雖然經過 98年至今多次咨詢，但當局仍拒絕將確保㆗心保持「無毒環境」為立法

目標，單單著重將責任和刑罰加在服務提供者身㆖，出法點令㆟疑惑。

3. 雖然政府於 98年開始為部分機構提供資助，但同時卻㆒直不斷對康復員個㆟福利

作出削減，令康復員及部分不願意接受政府資助的團體，運作日見困難。

4. 當局只重視建築物及療康㆗心行政運作的立例加強監管，於改善現有服務㆖，無重

大意義。對於受資助機構，根本在當局管治底㆘，其安全及行政管治，應在當局掌

握之㆗，有充足改善空間，基本㆖，不用立法亦應有妥善管理。但對於不願受資助

機構，若政府重視設施安全改善，提供經濟援助便可達到目標，但反觀過往，不少

這類機構向政府管理的基金提出環境及設施改善工程，皆未獲支持或撥款。除非政

府認為立法才可督促其管理的基金撥款支持，否則即使立法要求，此等㆗心亦難以

在經濟緊張情況㆘，有能力大規模改善現有設施，最終面臨取締。

5. 數十年來，香港奉行多模式療康方針，康復員可按本㆟意願及特殊需要尋求不同類

型機構的服務，但立例後，恐怕慬只有政府資助和間接管理的療康㆗心存在，康復

員會否因此得益，明顯易見。

6. 為藥物倚賴者提供療康住宿服務，無可爭議的，必須有㆒「無毒環境」，當局堅決

拒絕在草案㆗附加任何賦權條文或規例，將會是日後營運及管理的重要障礙。雖然

政府多次強調現行 Cap134足夠保障香港任何㆞方，包括療康㆗心「無毒」，但若此

為實情，則香港便不用設立療康㆗心，因為按此理，香港根本沒有㆟可在任何㆞方

濫用藥物，即香港不可能有濫藥㆟士。要知道藥物倚賴者之所以被稱為「倚賴者」

其㆗㆒個重要特性就是會非理性㆞追求藥物，以防止脫癮症狀發作，即使是心理㆖

的。

7. 草案建議廢除 Cap326，及其附例，但這些其實對保持療康㆗心內「無毒環境」十分

重要，例如 326A㆗的.7.8.10.11等規例。受影響機構及行內社工多次反映，希望保

留或將這些加進現建議草案㆗，但都被當局拒絕。



得基輔康會向立法會法案委員會呈交之意見書(第3頁)

8. 當局雖然在多次會議㆗，保証現存療康㆗心的豁免期，受資助的不少於㆕年，非資

助的則倍於此數，但卻拒絕在草案㆗，或是在呈交立法會的任何文件㆗提及，令現

存營運者覺得保障不足及當局欠缺誠意改善服務。

9. 至於現存療康㆗心的豁免，亦只限於現存設施，當局未有考慮現存療康㆗心當㆗，

部分處於租用物業，而部分亦受其他因素影響，需要將現存設施移遷，但草案㆗，

卻絲毫未有保障這些現存服務的延續可能，故現存療康㆗心若有困難在原址繼續，

便只能無奈㆞將現存服務結束。希望草案㆗能存有空間，讓現存服務得以繼續健康

發展。

㆓零零零年十㆒月㆓十七日


